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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007)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9年 01月 10日的投资单

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9年 01月 15

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

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

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

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

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

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3650�

20.4379�

27.5575�

14.7808�

10.3683�

12.2278�

9.1649�

13.6645�

8.6134�

4.9230�

10.1264�

10.1702�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

塔” ） 拟以现金方式吸收合并上海先进半导体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进” ）（以下

简称“本次合并” ）。

积塔已与先进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签署

了《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与上海先进半导

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以下

简称“《吸收合并协议》” ）。本次合并的交易方

案采取现金吸收合并的方式， 即积塔以现金方

式吸收合并先进。 本次合并完成后，积塔作为本

次合并的合并方暨存续方， 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并将承继及承接先进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

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先进的法人

资格将予以注销。

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满足以下

生效条件：

1.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获得积塔的单一股东华大半导体

有限公司批准。

2.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先进临时股东大会上获亲

身或委任代表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三分之二以上

有表决权或委任代表投票的先进股东的批准。

3.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于 2019年

1月 11日召开的先进独立H股类别股东大会上

获先进独立H股股东亲身或委任代表所持H股

附带票数 75%以上的批准，且投反对票的票数未

超过先进独立H股股东所持全部票数的 10%。

4.本次合并及《吸收合并协议》已获得所有

必要的中国及香港（如适用）有权监管机构的

批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现公告债权及债务事

项如下：

1. 先进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先进发出的关于

本次合并的债权人通知函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函的自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2019 年 1

月 14 日）起 45 日内，向先进申报债权，并可根

据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先进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现场申报

请持有效债权文件、债权人营业执照 / 身份

证明复印件及其他相关凭证和要求先进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等债权资料 （以下

合称“债权资料” ）到先进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地址：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虹漕路 385 号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 并请在邮

件封面上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邮寄地址：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上海市虹漕路 385 号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200233

联系电话：（86）21�6485�1900*2395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3）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将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 并请在首

页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传真号码：（86）21�6485�3925

联系电话：（86）21�6485�1900*2395

联系人：仇晓亮，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具体送达日期

为准。 对于根据本公告或债权人通知进行有效

申报的债权人， 先进将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对相

关债务进行提前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要求先进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的，请于上述期间内通知先进，逾期将视为有

关债权人放弃要求先进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的权利， 先进对其负有的债务将由本次合

并完成后的存续方积塔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

2、先进以刊登本公告的方式，向先进各债务

人告知本次合并信息事宜，各债务人需按原约定

向本次合并完成后的存续方积塔履行债务。

特此公告。

上海先进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上 海 先 进 半 导 体 制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吸 收 合 并 的 债 权 人 、 债 务 人 的 公 告

关于中金现金管家

C

类份额新增

腾安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安

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9年1月14日起，本公司旗下的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C类份额（基

金代码：005065）新增腾安基金为销售机构。

投资人可在腾安基金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具体

办理程序请遵循腾安基金的有关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电话：95017（拨通后转1转8）

投资人也可通过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iccfund.com或客服热线400-868-1166咨询有关

详情。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关于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C

类

份额在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开通“

T+0

赎回提现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加强投资者服务，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

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腾安基金销售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安基金” ）及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合作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垫支银

行” ）协商一致，自2019年1月14日起，在腾安基金开通中金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C类份额（以下简称“现金

管家C” ）的“T+0赎回提现业务”（以下简称“快速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快速赎回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腾安基金指定平台提交快速赎回申请，该申请经腾安基金销售系统审核接受后，将实时向

投资者银行账户划付由垫支银行垫付的该笔快速赎回申请金额。 投资者同意本公司将垫支金额对应的货币

基金份额过户至垫支银行快速赎回业务专用账户并发起强制赎回，赎回款用于偿还垫支银行的垫付款项，赎

回申请所属自然日起（含当日）的基金份额收益归垫支银行所有。

二、适用范围

1、本业务适用的基金范围为现金管家C（基金代码：005065）。

2、本业务的服务对象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腾安基金的规定，在腾安基金指定平台开立基金

交易账户并持有现金管家C的投资者。 如未来本公司和腾安基金协商一致调整快速赎回业务适用范围，届时

将由本公司或腾安基金另行公告。

三、业务规则

1、投资者申请办理快速赎回业务，需与腾安基金、垫支银行签订《货币基金快速赎回服务协议》及并遵

守相关业务规则。

2、快速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以腾安基金公示的业务规则及相关通知、公告为准。

3、 单个投资者在单个自然日通过腾安基金指定平台申请快速赎回现金管家C的累计金额不得高于人民

币1万元。

4、快速赎回申请一旦提交，不允许撤销。

5、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指定平台申请现金管家C快速赎回服务，暂无需支付手续费，如有调整本公司或

腾安基金将另行公告。

6、 其它未尽规则详见腾安基金指定平台公示的 《货币基金快速赎回服务协议》（以下简称 “《服务协

议》” ），本公告与《服务协议》不一致的，以《服务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电话：95017（拨通后转1转8）

投资者也可通过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www.ciccfund.com或客服电话400-868-1166咨询有关详情。

五、风险提示

1、快速赎回服务非本公司及销售机构的法定义务，提现有条件，依约可暂停。 快速赎回服务可能会因不

可抗力、通信故障、货币基金发生拒绝或暂停赎回、巨额赎回等原因而暂停，该情形下投资者可通过普通赎回

业务变现。

2、本快速赎回业务具有垫支总额上限及单日快速赎回上限等限制，对于超出单日赎回上限的快速赎回

申请将被拒绝，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投资者采用快速赎回方式赎回份额的，不享受快速赎回申请份额自提交赎回申请自然日起（含当日）

产生的基金收益。

4、其他与本服务相关的限制条款请详阅腾安基金指定平台公示的《货币基金快速赎回服务协议》。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基金品种进行投资。 在接受快速赎回服务前，请详阅并充分理解《货币基金快速赎回服务协议》

全部内容。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113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

2019-003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8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18,559,633.44 350,102,846.60 19.55

营业利润 136,004,622.34 126,366,540.16 7.63

利润总额 135,878,199.99 126,059,155.95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900,315.07 95,561,032.86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98,097,862.09 91,718,272.71 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30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9 15.51 减少1.1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56,406,026.46 1,002,773,850.65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34,289,889.27 662,753,131.23 10.79

股 本 318,600,000.00 318,6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30 2.08 10.5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围绕“外拓、并购、人才” 三大战略，严格执行年初制定的工作任务。同

时，强化内控管理，优化市场布局，提升经营效率，不断增强公司影响力与竞争力。 2018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

与净利润均实现了稳步增长。

1、经营业绩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18,559,633.44元，同比增长19.55%；营业利润136,004,622.34元，同比

增长7.63%；利润总额135,878,199.99元，同比增长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900,315.07

元， 同比增长 5.5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097,862.09� 元， 同比增长

6.96%。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总资产为1,056,406,026.46元， 较年初增长5.3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34,

289,889.27元，较年初增长 10.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30元，较年初增长 10.58%。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但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

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杨作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谢小磊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７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０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林证券”，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４５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

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３．６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７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８

，

９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

，

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２４

，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４２

，

４７９

，

４７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７７

，

７７５

，

７０３．１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２０

，

５２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８８４

，

２９６．８８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６

，

９５７

，

２３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９７

，

５８５

，

１７９．８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２

，

７６８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５４

，

８２０．１６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北京昊青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昊青价值稳健

８

号投资基金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２

黄作庆 黄作庆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３

张惠兰 张惠兰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４

王维东 王维东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５

徐景明 徐景明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６

许月娟 许月娟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７

李军 李军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８

卢长军 卢长军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９

谭连起 谭连起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１０

刘海一 刘海一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１１

沙丽 沙丽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１２

纪立军 纪立军

３

，

５６４ １２

，

９０１．６８

合计

４２

，

７６８ １５４

，

８２０．１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６３

，

２９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２

，

０３９

，

１１７．０４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０８６２７％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

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２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８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特别提示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 、“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7,59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169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7,59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31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7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8,277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3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4.75 元 /股。

发行人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明阳智能” A 股 8,277 万股。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9 年

1月 1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2019年 1月 15日（T+2日

）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 年 1 月 1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

规模或资金规模。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

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643,824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65,073,253,000 股，网上发行

初步中签率为 0 .05014138% ，配号总数为 165,073,253 个 ，起始号

码为 100,000,000,000，截止号码为 100,165,073,252。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994.36 倍，高于 150 倍，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59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4,83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 0.15042413%。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T+1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

抽签， 并将于 2019 年 1月 15 日 （T+2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

月

14

日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５

，

３７１

，

０６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７２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

数量不超过

８５

，

３７１

，

０６７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０．００％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９

，

７６０

，

０６７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５

，

６１１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水表”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３

，

９０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７２５

号文核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宁波

水表”，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７０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９０９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１２％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

，

５５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９．８８％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６３

元

／

股。根据《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５５８．８５

倍，

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９０．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１８．１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０５９５４５％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缴款环节内容：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

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

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海棠厅主持了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摇号抽签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４１９１

，

６６９１

，

９１９１

，

１６９１

末“

６

”位数

０１６７７９

，

２１６７７９

，

４１６７７９

，

６１６７７９

，

８１６７７９

末“

７

”位数

３８３３３９２

，

５０８３３９２

，

６３３３３９２

，

７５８３３９２

，

８８３３３９２

，

２５８３３９２

，

１３３３３９２

，

００８３３９２

，

０９６８６０７

末“

８

”位数

４７４５６１９０

，

３１５８７６１２

，

１１１９３１９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５

，

１８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宁波

水表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２

，

１６０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１３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６

家投资者管理的

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其余

２

，

１５４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１２９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

为

１

，

３２０

，

８８０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１

程金龙 程金龙

３２０

２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养老金稳健增值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３２０

３

钟宝申 钟宝申

３２０

４

山东慧成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慧成基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２０

５

吴军 吴军

３２０

６

卢晓亮 卢晓亮

３２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

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配售给

Ａ

类投资者，

按获配数量由高至低排列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相同则按网下平台申报时间先

后排序），零股以每

１

股为一个单位依次配售。 如无

Ａ

类投资者，则配售给

Ｂ

类投

资者，以此类推。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配售比例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Ａ

类

３７６

，

９３０ ２８．５４％ １

，

９５７

，

０３９ ０．０５１９２０４９％ ５０．０６％

Ｂ

类

９６

，

０００ ７．２７％ ３９１

，

２００ ０．０４０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１％

Ｃ

类

８４７

，

９５０ ６４．２０％ １

，

５６０

，

７６１ ０．０１８４０６２９％ ３９．９３％

总计

１

，

３２０

，

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９０９

，

０００ ０．０２９５９３９１％ １００．００％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

成的。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Ｃ

类，同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同； 向

Ａ

类、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

先安排的

５０％

、

１０％

。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

售原则。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８１６７１５１

、

６８１６７１５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